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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洪市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

景洪市 2021年至 2022年产业扶持项目
实施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

（二Ｏ二四年三月二十日公告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景洪市审计局于

2022 年 6 月至 9 月，对景洪市 2021 年至 2022 年产业扶持项目

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市乡村振兴局提供的《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信息系统》数据，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，景洪

市实施产业扶持项目 128 项，按项目类型分为：种植业基地

88 项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9 项、小额贷款贴息 2 项、科技服

务 3 项、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基础设施建设 6 项、市场建设和农

村物流 4 项、品牌打造和展销平台 4 项、加工业 1 项、农业社会

化服务 1 项、庭院特色休闲旅游 1 项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

目 7 项、智慧农业 2 项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，景洪市产业扶持项目的实施，进一步促进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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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区群众的增收，巩固了脱贫基础、成效明显，乡村振兴产业发

展更具有可持续性，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但审计也发现项

目在政策执行、实施及效益发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政策执行方面的问题

1.部分项目未进行公告公示。

2.部分产业扶持项目公示时间不足 10日。

3.1 个项目先拨付项目资金后进行公示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方面的问题

4.未按批复的建设内容组织实施。

5.合同执行不到位。

6.5 个建设项目进度滞后。

（三）项目效益方面的问题

7.未按合同约定分配投资收益。

（四）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

8.采购的设备长期闲置。
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
针对上述问题，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，

出具了审计报告。针对政策执行方面的 3 个问题，要求作为市巩

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在部门，市乡村振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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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应督促和提醒市产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引起重视，并

在今后的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《云南省全面实施扶贫资金项

目公告公示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，切实做到事前公示、事后公告，

分级分类公告公示，公告公示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 10 天；针对

未按批复的建设内容组织实施的问题，要求市乡村振兴局应督促

和提醒相关乡镇按照规定的程序报原审批部门审批，并在今后的

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好项目前期规划，严格把关概算等编制，避免

后期建设中出现较大变更或量价不匹配的情况；针合同执行不到

位的问题，要求市乡村振兴局应督促和提醒责任主体大渡岗乡限

期与西双版纳松哥实业有限公司协商，明确合作事宜，若终止合

作，大渡岗乡应及时收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；针对及 5 个建设项

目进度滞后的问题，要求市乡村振兴局应从严督促产业扶持项目

相关施工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尽快完成项目建设，并积极协调解决

项目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项目尽快完工投入使用，充分

发挥产业扶持项目社会效益；针对未按合同约定分配投资收益的

问题，要求市乡村振兴局应督促和提醒责任主体大渡岗乡、勐养

镇、嘎洒街道办对接相关企业履行《合作协议》相关约定，确保

投资收益应收尽收，充分发挥产业扶持项目经济效益；针对采购

的设备长期闲置的问题，要求市乡村振兴局应督促和提醒责任主

体勐龙镇对相关人员进行指导，发挥无人机效益，避免长时间闲

置造成资产损失浪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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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，市审计局建议：一是市乡村振兴

局应进一步全面履行产业扶持项目建设工作的职能职责。一压实

产业扶持项目监管、指导等主体责任，确保项目实施各项程序规

范有序；二积极探索和谋划后期产业扶持项目开发合作模式等工

作，形成土地流转、带动生产、资产入股等多种模式的利益联结

机制，确保产业扶持项目成效更加显著；三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

应协调配合市产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举一反三、全面对

照检查，存在类似问题及时整改到位。二是各责任单位在今后的

产业扶持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严格执行产业扶持相关政策及基本建

设程序，进一步加强项目的前期规划及入库工作，并按批复的标

准规模严格组织实施。三是各责任单位切实加强投入企业的产业

扶持项目资金安全监管工作，防范化解各类风险，确保资金安全

可控并充分发挥应有效益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市乡村振兴局及相关单位积极进

行整改。根据市乡村振兴局提供的整改资料，截至 2023 年 1 月，

整改情况如下：针对政策执行方面的 3 个问题，市乡村振兴局认

真举一反三，在今后的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好《云南省全面

实施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实施意见》相关规定，已完成

整改；针对未按批复的建设内容组织实施的问题，市乡村振兴局

已督促和提醒相关乡镇按照规定的程序报原审批部门审批中，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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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整改；针合同执行不到位的问题，市乡村振兴局已督促责任主

体大渡岗乡与西双版纳松哥实业有限公司对接沟通并已达成意

向，正在整改；针对及 5 个建设项目进度滞后的问题，市乡村振

兴局已促产业扶持项目相关施工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尽快完成项

目建设，现 5 个项目均已完工，完成整改；针对未按合同约定分

配投资收益的问题，市乡村振兴局已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单位对接

相关企业履行《合作协议》相关约定，大渡岗乡涉及两个项目已

经按合同约定分配了投资收益，已完成整改，嘎洒街道办正在与

企业对接分配投资收益，正在整改；针对采购的设备长期闲置的

问题，现无人机已投入使用，已完成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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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洪市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

景洪市小田坝水库及搭亥水库除险加固工程
竣工决算审计结果公告

（二Ｏ二四年三月二十日公告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景洪市审计局自

2022 年 11 月至 12 月，对景洪市小田坝水库及搭亥水库除险加

固工程进行了竣工决算审计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景洪市小田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位于勐养镇勐养农场银河

生产队小田坝居民小组境内，澜沧江左岸勐养河支流南曼河上，

水库总库容 11.11万立方米，水库功能以灌溉为主的小（二）型

的水库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：大坝加固处理工程、观测工程、

防渗处理工程、输水涵洞工程、溢洪道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金

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等。景洪市搭亥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位于景

哈乡土鲁村委会境内，澜沧江右岸一级支流南阿河的支流上，水

库总库容 11.19 万立方米，水库功能以灌溉为主的小（二）型的

水库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：大坝加固处理工程、观测工程、防

渗处理工程、输水涵洞工程、溢洪道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金属

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等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，景洪市小田坝水库及搭亥水库除险加固工程

基本能够按照基本建设程序组织实施，该项目的建成基本保证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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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游农田灌溉，且对下游耕地和村庄起到一定的防洪保护作用。但

审计也发现存在工程多计建安工程款、多付建安工程款等问题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多计建安工程价款 13.84 万元

（二）多付建安工程价款 2.92 万元
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景洪市审计局已依法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，并

下达了审计决定书。针对多计建安工程价款的问题，要求对多计

建安工程价款进行整改；针对多付建安工程价款的问题，要求追

回多付的建安工程款。

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景洪市审计局建议：一是在今后项目

实施过程中，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管理，严格按设计标准组织实

施；对隐蔽工程及确需变更的工程内容做到依据充分合理，相关

工程量签证真实准确；对工程结算加强审核把关，避免因多计工

程款等原因造成投资损失。二是在今后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进一步

加强财务管理工作，严格控制建设成本支出，按照现行按相关财

务制度执行到位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针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，景洪市水务局进行了认真的整

改。根据景洪市水务局提供的整改资料，截至 2024 年 2 月，针

对多计建安工程价款的问题已进行了整改，完成整改；针对多付

建安工程价款的问题，已追回建安工程款，完成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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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洪市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

景洪市巴莱中寨水库工程决算审计结果公告

（二Ｏ二四年三月二十日公告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景洪市审计局自

2022 年 11 月至 12 月，对景洪市巴莱中寨水库工程进行了决算

审计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景洪市巴莱中寨水库工程位于基诺族乡巴莱中寨村民小组

附近，水库是以灌溉为主，兼有下游农田和村庄防洪保护作用。

项目为新建均质坝，水库设计最大坝高 28.80米，总库容 12.0 万

立方米，水库建成后，年供水总量为 11.09 万 m，增灌溉面积 441

亩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枢纽工程新建拦河坝、新建溢洪道、

新建导流输水涵洞、机电设备安装及金属结构安装等。该项目建

安工程分为二个标段组织实施，一标段实施：枢纽工程新建拦河

坝、导流输水涵洞等工程、机电设备安装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等，

二标段实施：新建溢洪道、大坝基础灌浆工程等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，景洪市巴莱中寨水库工程基本能够按照基本

建设程序组织实施，该项目的建成基本保证了下游农田灌溉，且

对下游农田和村庄起到一定的防洪保护作用。但审计也发现存在

工程完成投资超初步设计概算、建安工程投资计取不实、多付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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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设计费等问题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项目完成投资超初步设计概算

（二）建安工程投资计取不实 28.3 万元

（三）多付勘察设计费 9.12 万元
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景洪市审计局已依法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，并

下达了审计决定书。针对项目完成投资超初步设计概算的问题，

要求按相关规定补充完善相关审批手续；针对建安工程投资计取

不实的问题，要求对多计及少计的建安工程价款进行整改；针对

多付勘察设计费的问题，要求追回多付的勘察设计费。

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景洪市审计局建议：一是在今后项目

实施过程中，景洪市水务局应做好项目前期各项工作，并严格按

设计及批复的标准规模组织实施，避免出现因项目前期工作不到

位，造成项目实施期间出现建设内容调整及增加等问题导致超批

复概算的情况。二是在今后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进一步加强施工现

场管理，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执行到位，并按设计标准组织实

施；对隐蔽工程及确需变更的工程内容做到依据充分合理，相关

工程量签证真实准确；对工程结算加强审核把关，避免因多计工

程款等原因造成投资损失。三是在今后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进一步

加强财务管理工作，严格控制建设成本支出，按照现行按相关财

务制度执行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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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针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，景洪市水务局进行了认真的整

改。根据景洪市水务局提供的整改资料，截至 2024 年 2 月，针

对项目完成投资超初步设计概算的问题，已按相关规定补充完善

相关审批手续，完成整改；针对建安工程投资计取不实的问题已

进行了整改，完成整改；针对多付勘察设计费的问题，已追回多

付的勘察设计费，完成整改。


